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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津冀三地关于深入落实市场监管总局

《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》的工作指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落实市场监管总局《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》，体

现包容审慎监管原则，打造统一、开放的广告市场环境，进一步

激发广告市场主体活力，推动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对市场监管总局《广

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》中予以从轻、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

裁量提出细化标准，请在工作中参考适用。

一、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，结合下列因素综合认定。

（一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

予行政处罚。

京津冀三地可以结合区域特点自行认定轻微违法行为，包括

但不限于以下情形：

1.商品经营者在其经营场所、自设网站或者拥有合法使用权

的其他媒介发布广告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或者浏览人数较

少；

2.违法所得金额、交易数量、交易金额较小；

3.广告推销的商品或服务合格或者符合标准，或当事人履行

了法定的生产经营责任，通过合法途径取得商品。

（二）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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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。

经询问当事人并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综合

执法办案平台，未发现当事人在近两个自然年度内有同一性质违

法行为的，可以认定为初次违法。

（三）上述（一）（二）项内容中的及时改正包括：

1.在市场监管部门发现违法广告线索之前主动改正；

2.在市场监管部门发现违法广告线索之后，责令改正之前主

动改正；

3.在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后按要求改正。

上述三种情形的及时性、主动性依次减弱，市场监管部门在

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时，应当综合考虑改正情节。

（四）上述（一）（二）项内容中的没有造成危害后果、危

害后果轻微不包含以下情形：

1.直接造成消费者的重大损失；

2.引起群访群诉事件；

3.扰乱市场秩序；

4.产生其他恶劣社会影响。

（五）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

罚。

当事人发布广告前，履行了广告审查责任，查验了证明材料，

能够核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，没有误导消费者的主观故

意，可以认定为没有主观过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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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。

二、从轻、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，结合下列因素综合认定。

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

以下情形：

1.避免或减轻消费者的重大损失；

2.主动消除社会不良影响。

（二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。

（三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。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

罚的其他情形。

三、充分调取证据材料，依法合规作出处理决定。

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处理涉及绝对化用语广告的投

诉举报、案件查办过程中，要相互配合，积极调查，全面取证，

特别是要充分调取涉及当事人从轻、减轻或不予处罚的证据材

料，符合上述规定情形，应采取从轻、减轻或不予处罚处理方式。


